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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

一、甲與乙是好朋友，甲有一子 A，乙有一女 B，後來 A與 B情投意合結為連理，請問，

A與 B結婚後，甲與乙在法律上是否有姻親關係？（25分） 

二、何謂未成年子女之特有財產？父母可否「處分」未成年子女之特有財產？試說明之。

（25分） 

三、甲夫乙妻於民國 97 年協議離婚，並約定由乙妻擔任兩人 5 歲 A 子之親權人，一年

後，乙之友人丙見 A 聰穎可愛，欲收養 A 為養子，請問，如果乙同意丙收養 A，
而甲不同意丙收養 A時，丙是否可以合法收養 A？（25分） 

四、甲男與乙女未婚，生下一子 A，後來甲男與丙女結婚，A 則由乙女撫育，甲男雖未

與 A 同住，卻有持續給付撫育費等撫育 A 之事實，日後乙女出面主張 A 為甲男之
婚生子，是否有理由？（25分） 


